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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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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報告)

精準醫學與精準健康之範疇



壹、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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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農委會報告)

以精準農業基盤支持精準健康產業



壹、計畫背景 5

(2020年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諮議委員會議報告；生策會整理)



壹、計畫背景 6

(2020年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科技會報辦公室報告)

行政院規劃臺灣2030全齡健康願景



壹、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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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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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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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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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總辦公室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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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徵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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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目的：

為鼓勵各大學校院強化校際及產學合作鏈結，共同開設智

慧健康與多元農業相關專業、跨領域及核心關鍵技術課程，導

入數位科技融入實作課程，培育具備數位科技核心能力、實務

運作、創新應用之跨領域人才。

◆ 重點領域：本計畫補助之重點領域分述如下：

1.智慧健康：精準醫學、智慧醫材、健康福祉等 3 重點領域。

2.多元農業：食品創新、精準農業、多元健康等 3 重點領域。



肆、徵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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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該領域夥伴學校之整合及分工協調，以及規劃開授數位科技跨領域課程及專業
領域核心課程，同時兼具夥伴學校功能及任務，於校內外推動跨數位科技領域及專業
領域課程之教學。主要任務包括下列各項：

(1) 規劃跨領域高階課程：每年應至少開設 2門跨數位科技領域高階課程*。
*數位科技產業技術包含物聯網、人工智慧、AR/VR高階影像、5G高速通訊、雲端
運算、區塊鏈、資訊安全等。

(2) 規劃教學夥伴學校聯盟：推動教學合作聯盟，依各校特色整合課程，並推動跨校
選課及教學資源共享機制等，以充分運用各校教學資源。

(3) 協助推動產產學策略聯盟：規劃數位產業與智慧健康產業、數位產業與多元農業
之產產學橫向聯繫，加強產學合作之交流，建構具特色之產產學合作資源平台、及
推動跨領域產業界實習課程之整合規劃等。

(4) 開設健康產業需求之相關課程：申請單位應發展學校重點特色，主動與法人、園
區與相關產業、各部會或地方政府等相關單位合作，建構學校與產業界人才培育之
合作鏈結。

教學推動中心



肆、徵求內容
14

(5) 規劃開授專業領域課程：教學推動中心兼具夥伴學校任務，須開設專業課程，
並規劃國際行銷、法規、及跨領域創業相關課程模組等，提供夥伴學校跨校選
課。

(6) 編撰前瞻性平面及多媒體教材：整合跨領域教學資源並推動電子化及網路化，
每1期(2年)發展至少各2門數位課程(模組)。

(7) 建立成果共享機制：協助輔導各參與計畫學校創新創業團隊之培訓與活動競賽
，善用資訊交流平台、推廣產業議題，有效累積並擴散教學發展資源。

(8) 建立國際合作鏈結平台：鏈結校方資源與跨國企業合作，協助生技創業團隊參
與國際性展示觀摩活動，以增加學員跨國實習與就業機會。共同培訓夥伴學校
具國際競爭力與移動力之人才，進而擴散國際鏈結。

(9) 配合計畫辦公室辦理夥伴學校年度計畫申請與審查

(10) 配合計畫辦公室辦理計畫成果評估與成果交流

教學推動中心



肆、徵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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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學校

夥伴學校負責規劃開授專業領域、跨領域課程，加強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之專業
跨領域知識及實作能力，以銜接產業需求。其任務及應配合事項分述如下：

(1) 課程規劃以符合產業需求與發展學校特色之專業及跨數位科技領域課程為主。

(2) 開授課程應具先導性、前瞻性與本計畫直接相關，每年補助開設講授課程4門、
實作課程1門，產業實習課程1門或創業團隊培訓課程1門，校內一般課程及基礎
課程不列入補助。

(3) 課程規劃以培養學生創新、解決問題、溝通、跨領域與團隊合作等核心能力為
目標。需組成教學團隊負責開授基礎及進階課程，以培育跨數位科技領域創新創
業人才。課程授課方式可配合實務演練課程規劃，採取較密集或較彈性之做法。

(4) 夥伴學校得延續前期創新創業計畫經驗，透過跨校合作、協同生技產業、民間
團體、學界及有經驗的技轉、育成、產學營運中心人員組成人才培訓輔導團。

(5) 產業實習課程應規劃至產業界、法人或園區等單位實習；產業見習部分則可由
授課教師領隊參加國內外相關展會，學習產業最新發展與觀摩可能就業機會。各
產業實習或見習課程可彈性規劃以微學分方式開設。



肆、徵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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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學校

(6) 建立產業實質參與規劃、教學及實習：鼓勵邀請具國際產業發展經驗之業師共同參
與，強化各校系所發展獨有特色。

(7) 發展學校自我特色及定位：配合區域資源，鼓勵依據重視地方特色產業人力需求，
定位出學校可發展之課程。

(8) 學校主動與法人、園區與相關產業、地方政府或各部會相關單位合作，建構學校與
產業界人才培育之鏈結。

(9) 配合教學推動中心推廣遠距視訊教學，充分配合領域推動中心規劃之跨數位科技領
域高階課程，採取遠距教學或數位(線上)課程供學員學習。

(10) 配合教學推動中心協助生技創業團隊參與國際性展示觀摩競賽活動，以提升國際
競爭力。規劃國際合作之人才培育工作項目務必經由校方同意並爭取校方配套資源。

(11) 辦理其他促進國內智慧健康產業及多元農業相關活動，包括：產業重點領域科技
與應用教學相關之配套產學講座及研討會活動。

(12) 學校需協助辦理修習本計畫課程的學生畢業流向追蹤調查及人才資料庫之建置。



伍、審查共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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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適切性與可行性

2.運作機制協調與整合性

3.專業領域作業能力充足性

4.課程規劃妥適性

5.計畫經費編列合理性 (推動中心450萬；夥伴學校250萬元)

6.配套教學與學術活動之妥適性及效益性

7.過去參與教育部人才培育相關計畫執行經驗與績效



伍、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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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推動中心計畫審查重點另包含下列各項目：

1. 產產學跨領域策略聯盟規劃之具體可行性。

2. 數位科技跨領域課程規劃之妥適性及關聯性。

3. 跨校資源整合規劃與跨領域教學聯盟規劃之具體可行性。

4. 具體規劃國際合作鏈結平台並規劃協助他校人才鏈結國際。

5. 具體規劃跨校成果發表、相關產業合作實習與見習，及配套活 動(如競賽)。

6. 輔導夥伴學校與追蹤考核機制。

7. 相關智慧健康及多元農業(數位)教材之規劃。

8. 網路多媒體及數位課程(模組)教學資源發展共享之推廣度。

教學推動中心



陸、申請原則及方式 19

1. 申請學校計畫主持人應經由校級或院級單位提出計畫申請，

本年度期程為110年9月30日(四)前提交計畫構想書，經評審通過之學校，
應於110年11月10日(三)前提交計畫申請書。

*如未通過中心構想書審查，得於10月29日(五)前另提交夥伴學校構想書。

2. 提出計畫申請前須先依各校程序整合校內資源，六大領域每校至多申請2

件不同教學推動中心補助計畫為原則。

3. 學校如同時申請2個不同領域教學推動中心計畫者，應先行整合及協調相
關師資、設備及行政等資源，並具體說明計畫間之關聯性、互補性、合作規
劃及經費整合情形。

教學推動中心



陸、申請原則及方式 20
教學推動中心

4. 每案每年本部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450萬元為原則 (學校配合款>10%)。

補助項目含:

(1) 人事費：得編列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專任助理各1名，以協助計畫之推動執行。

(2) 業務費：課程開設及辦理相關活動所需之經費。

(3) 設備費：每年以30萬元為原則，得編列執行推動中心相關行政事務及相關遠距教學推展
所需設備經費；另配合教學得編列實作課程所需設備(或組件)經費。相關設備項目應依實
際需求編列，不得每年重覆編列購置。

5. 獲得教學推動中心計畫補助的學校，其補助經費含同時執行該領域夥伴學

校計畫之各項工作。

6. 申請教學推動中心之學校，如未通過計畫書複審者，可免提夥伴學校構想

書，直接申請提交夥伴學校計畫書。



陸、申請原則及方式 21
夥伴學校

1. 夥伴學校應經由系所以上單位，於110年10月29日(五)前提報計畫構想書，經評

審通過後，於110年12月15日(三)前提交計畫申請書。

2. 每校每一重點領域以申請 1件計畫為原則。

3. 學校如同時申請2個以上不同重點領域者，應先行整合及協調相關科系所師資、

設備及行政等資源，並具體說明各計畫間之關聯性、互補性及合作規劃。

4. 每案每年本部最高補助額度以新臺幣250萬元為原則(學校配合款>10%) 。

補助項目含：

(1)人事費：得編列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專任助理各 1名，以協助計畫之推動執行。

(2)業務費：課程開設及辦理相關活動所需之業務費用。

(3)設備費：每年以30萬元為原則，配合本計畫教學實作課程所需之設備(或組件)編列經費，
相關設備項目應依實際需求編列，不得每年重覆編列購置。

5. 請評估教學發展特色及量能，含推動中心及夥伴學校計畫合計以4案(含)為限。



【申請案件數】

每校申請最多4件

a b c d e

中
心

智慧健康 1 1 1 0 0

多元農業 1 1 0 0 0

夥
伴

智慧健康 1 0 2 3 2

多元農業 1 2 1 1 2

a. 1中心 + 1中心 + 1 夥伴 + 1 夥伴

b. 1中心 + 1中心 + 2 夥伴 (2 夥伴)

c. 1 中心 + 3 夥伴 (2+1 or 2+1 )

d. 4 夥伴 (3+1 or 3+1 )

e. 4 夥伴 (2+ 2)

22陸、申請原則及方式



截止日期
教學推動中心構想書 110年 9月30日(四)*
教學推動中心計畫書 110年11月10日(三)**
夥伴學校構想書 110年10月29日(五)
夥伴學校計畫書 110年12月15日(三)

*如未通過推動中心構想書審查，得於10月29日(五)
前另提交夥伴學校構想書。

**如未通過推動中心計畫書審查，得於12月15日(三)
前逕提交夥伴學校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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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相關附件-計畫網站 24

計畫網站QR code

TEL: 886-2-23123456 Ext. 88193
E-mail: tpph2022@gmail.com

https://homepage.ntu.edu.tw/~tpitph/

mailto:tpph2022@gmail.com

